	第1章 土方工程(0101)
（2017版辽宁省定额）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土石方的挖、推、铲、装、运等体积均以天然密实体积计算，填方按设计的回填体积计算。不同状态的土方体积，按土方体积换算表相关系数换算。
  土石方体积换算系数表
 
	名称
	虚方
	松填
	天然密实
	夯填

	土方
	1.00
1.20
1.30
1.50
	0.83
1.00
1.08
1.25
	0.77
0.92
1.00
1.15
	0.67
0.80
0.87
1.00

	石方
	1.00
1.18
1.54
	0.85
1.00
1.31
	0.65
0.76
1.00
	-
-
-

	砂夹石
	1.07
	0.94
	1.00
	 


  二、基础土石方的开挖深度，应按基础(含垫层)底标高至设计室外地坪标高(含石方允许超挖量)确定。进场交付施工场地标高与设计室外地坪标高不同时，应按进场交付施工场地标高确定。
  三、基础施工的工作面宽度，按施工组织设计(经过批准，下同)计算；施工组织设计无规定时，按下列规定计算：
  1.当组成基础的材料不同或施工方式不同时，基础施工的工作面宽度按下表计算。
  基础施工单面工作面宽度计算表
 
	基础材料
	每面增加工作面宽度(mm)

	砖基础
	200

	毛石、方整石基础
	250

	混凝土基础、垫层(支模板)
	400

	基础垂直面做砂浆防潮层
	800(自防潮层面)

	基础垂直面做防水层或防腐层
	1000(自防水层或防腐层面)

	支挡土板
	150(另加)


  2.基础施工需要搭设脚手架时，基础施工的工作面宽度，条形基础按1.50m计算(只计算一面)；独立基础按0.45m计算(四面均计算)。
  3.基坑土方大开挖需做边坡支护时，基础施工的工作面宽度按2.00m计算。
  4.基坑内施工各种桩时，基础施工的工作面宽度按2.00m计算。
  5.管道施工的工作面宽度，按下表计算。
  管道施工单面工作面宽度计算表
 
	管道材质
	管道基础外沿宽度(无基础时管道外径)(mm)

	
	≤500
	≤1000
	≤2500
	>2500

	混凝土管、水泥管
	400
	500
	600
	700

	其它管道
	300
	400
	500
	600


  四、基础土方的放坡：
  1.土方放坡的深度和放坡坡度，按施工组织设计计算；施工组织设计无规定时，按下表计算。
 
 土方放坡起点深度和放坡坡度表
 
	土壤类别
	起点深度(>m)
	放坡坡度

	
	
	人工挖土
	机械挖土

	
	
	
	沟槽、坑内作业
	基坑上作业
	沟槽上作业

	一二类土
	1.20
	1：0.50
	1：0.33
	1：0.75
	1：0.50

	三类土
	1.50
	1：0.33
	1：0.25
	1：0.67
	1：0.33

	四类土
	2.00
	1：0.25
	1：0.10
	1：0.33
	1：0.25


  注：(1)机械挖土从交付施工场地标高起至基础底，机械一直在坑内作业，并设有机械上坡道(或采用其他措施运送机械)称坑内作业；相反机械一直在交付施工场地标高上作业(不下坑)称坑上作业。
  (2)开挖时没有形成坑，虽然是在交付施工场地标高上(坑上)挖土，继续挖土时机械随坑深在坑内作业，亦称为坑内作业。
  (3)沟槽上作业定义与坑上作业相同。
  2.基础土方放坡，自基础(含垫层)底标高算起。
  3.混合土质的基础土方，其放坡的起点深度和放坡坡度，按不同土类厚度加权平均计算。
  4.计算基础土方放坡时，不扣除放坡交叉处的重复工程量。
  5.基础土方支挡土板时，土方放坡不另计算。
  6.挖冻土及岩石不计算放坡。
  7.如设计规定挖管沟放坡尺寸，按照设计图示尺寸计算土方工程量；如无规定，则按定额规定的放坡系数计算管沟土方工程量。
  五、爆破岩石每边及坑底的允许超挖量分别为：极软岩、软岩0.20m，较软岩、较硬岩、坚硬岩0.15m。
  六、沟槽土石方，按设计图示沟槽长度乘以沟槽断面面积，以体积计算。
  1.条形基础的沟槽长度，按设计规定计算；设计无规定时，按下列规定计算：
  (1)外墙沟槽，按外墙中心线长度计算。突出墙面的墙垛，按墙垛突出墙面的中心线长度，并入相应工程量内计算。
  (2)内墙沟槽、框架间沟槽，按基础(含垫层)之间垫层(或基础底)的净长度计算。
  2.管道的沟槽长度，按设计规定计算；设计无规定时，以设计图示管道中心线长度(不扣除下口直径或边长≤1.5m的井池)计算。下口直径或边长>1.5m的井池的土石方，另按基坑的相应规定计算。
  3.沟槽的断面面积，应包括工作面宽度、放坡宽度或石方允许超挖量的面积。
  七、基坑土石方，按设计图示基础(含垫层)尺寸，另加工作面宽度、土方放坡宽度或石方允许超挖量乘以开挖深度，以体积计算。
  八、一般土石方，按设计图示基础(含垫层)尺寸，另加工作面宽度、土方放坡宽度或石方允许超挖量乘以开挖深度，以体积计算。机械施工坡道的土石方工程量，并入相应工程量内计算。
  九、桩间挖土，设计有桩顶承台的按承台外边线乘以实际桩间挖土深度计算，无承台的按桩外边线均外扩0.6m乘以实际桩间挖土深度计算，桩间挖土不扣除桩体积和空孔所占体积，挖土交叉处产生的重复工程量不扣除。
  十、挖淤泥流砂，以实际挖方体积计算。
  十一、人工挖(含爆破后挖)冻土，按实际冻土厚度，以体积计算。机械挖冻土，冻土层厚度在300mm以内时，不计算挖冻土费用；冻土层厚度超过300mm时，按实际冻土厚度，以体积计算，执行”机械破碎冻土”项目。破碎后冻土层挖、装、运执行挖、装、运石渣相应定额项目。
  十二、岩石爆破后人工清理基底与修整边坡，按岩石爆破的规定尺寸(含工作面宽度和允许超挖量)以面积计算。
  十三、回填及其它。
  1.平整场地，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建筑物首层建筑面积计算。建筑物地下室结构外边线突出首层结构外边线时，其突出部分的建筑面积合并计算。
  2.基底钎探，以垫层(或基础)底面积计算。
  3.原土夯实与碾压，按施工组织设计规定的尺寸，以面积计算。填土夯实与碾压，按图示填土厚度以m3计算。
  4.回填土区分夯填、松填按图示回填体积并依下列规定，以体积计算：
  (1)沟槽、基坑回填，按挖方体积减去设计室外地坪以下建筑物、基础(含垫层)体积计算。
  (2)管道沟槽回填，按挖方体积减去管道基础和下表管道折合回填体积计算。管径≤300m时，不扣除管道所占体积；管径>300mm时，可按下表扣除管道所占体积计算。
  管道折合回填体积表(m3/m)
 
	管道
	公称直径(mm以内)

	
	301-500
	501-600
	601-800
	801-1000
	1101-1200
	1201-1500

	混凝土管及钢筋混凝土管道
	0.24
	0.33
	0.60
	0.92
	1.15
	1.45

	其它材质管道
	0.13
	0.22
	0.46
	0.74
	按实计算
	按实计算


  (3)房心(含地下室内)回填，按主墙间净面积(扣除单个面积2m2以上的设备基础等面积)乘以回填厚度以体积计算。
  (4)场区(含地下室顶板以上)回填，按回填面积乘以平均回填厚度以体积计算。
  十四、土方运输，以天然密实体积计算。
  挖土总体积减去回填土(折合天然密实体积)，总体积为正，则为余土外运；总体积为负，则为取土内运。
	



第二章 地基处理与基坑支护工程(0102)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地基处理
  1.换填垫层，山皮石摊铺以面积计算，其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2.铺设土工合成材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3.堆载预压、真空预压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加固面积计算。
  4.强夯地基按设计图示强夯处理范围以面积计算。设计无规定时，按建筑物外围轴线每边各加4m计算。
  5.碎石桩、砂石桩，水泥粉煤灰碎石桩、挤密桩均按设计桩长(包括桩尖)乘以设计桩外径截面积，以体积计算。
  6.搅拌桩
  (1)深层水泥搅拌桩、三轴水泥搅拌桩、高压旋喷水泥桩按设计桩长加50cm乘以设计桩外径截面积，以体积计算。
  (2)三轴水泥搅拌桩中的插、拔型钢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型钢以质量计算。
  7.高压旋喷水泥桩成孔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桩长计算。
  8.石灰桩按设计桩长(包括桩尖)以长度计算。
  9.分层注浆钻孔数量按设计图示以钻孔深度计算。注浆数量按设计图纸注明加固土体的体积计算。
  10.压密注浆钻孔数量按设计图示以钻孔深度计算。注浆数量按下列规定计算：
  (1)设计图纸明确加固土体体积的，按设计图纸注明的体积计算。
  (2)设计图纸以布点形式图示土体加固范围的，则按两孔间距的一半作为扩散半径，以布点边线各加扩扩散半径，形成计算平面，计算注浆体积。
  (3)如果设计图纸注浆点在钻孔灌注桩之间，按两注浆孔的一半作为每孔的扩散半径，依此圆柱体积计算注浆体积。
  11.凿桩头按凿桩长度乘断面以体积计算。凿桩长度设计有规定时，按设计要求计算，设计无规定时，按0.5m计算。
  二、基坑支护
  1.地下连续墙
  (1)现浇导墙混凝土按设计图示，以体积计算。
  (2)成槽工程量按设计长度乘墙厚及成槽深度(设计室外地坪至连续墙底)，以体积计算。
  (3)锁口管以“段”为单位(段指槽壁单元槽段)，锁口管吊拔按连续墙段数计算，定额中已包括锁口管的摊销费用。
  (4)清底置换以“段”为单位(段指槽壁单元槽段)。
  (5)浇注连续墙混凝土工程量按设计长度乘以墙厚及墙深加0.5m，以体积计算。
  (6)凿地下连续墙超灌混凝土，设计无规定时，其工程量按墙体断面面积乘以0.5m，以体积计算。
  2.钢板桩
  (1)打拔钢板桩按设计桩体以质量计算。
  (2)钢板桩使用天数费=钢板桩定额使用量×使用天数×钢板桩使用费标准(元/t.d)。钢板桩使用天数按实际算，使用费标准9元/t.d。
  (3)安、拆导向夹具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
  3.打入式土钉按入土深度以长度计算。
  4.砂浆土钉、砂浆锚杆的钻孔、灌浆，按设计文件或施工组织设计规定(设计图示尺寸)的钻孔深度，以长度计算。喷射混凝土护坡区分土层与岩层，按设计文件(或施工组织设计)规定尺寸，以面积计算。钢筋、钢绞线、钢管锚杆按设计图示以质量计算。锚头制作、安装、张拉、锁定按设计图示以套计算。泄水孔以个计算。
  5.挡土板按设计文件(或施工组织设计)规定的支挡范围，以面积计算。
  6.钢支撑按设计图示尺寸以质量计算，不扣除孔眼质量，焊条、铆钉、螺栓等也不另增加质量。
	



第三章 桩基工程(0103)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打桩
  1.预制钢筋混凝土方桩
  打、压预制钢筋混凝土方桩按设计桩长(包括桩尖)乘以桩截面面积，以体积计算。
  2.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桩
  (1)打、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桩按设计桩长(不包括桩尖)，以长度计算。
  (2)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桩钢桩尖按设计图示尺寸，以质量计算。
  (3)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桩，如设计要求桩孔内加注填充材料时，填充部分执行人工挖孔桩灌桩芯定额项目，人工、机械乘以系数1.25。
  (4)桩头灌芯按设计尺寸以灌注体积计算。
  3.钢管桩
  (1)钢管桩按设计要求的桩体质量计算。
  (2)钢管桩内切割、精割盖帽按设计要求的数量计算。
  (3)钢管桩管内钻孔取土、填芯，按设计桩长(包括桩尖)乘以填芯截面积，以体积计算。
  4.打桩工程的送桩均按设计桩顶标高至打桩前的自然地坪标高另加0.5m，计算相应的送桩工程量。
  5.预制混凝土桩、钢管桩电焊接桩，按设计要求接桩头的数量计算。
  6.预制混凝土桩截桩按设计要求截桩的数量计算。
  7.预制混凝土桩凿桩头(除预制管桩外)按设计图示桩截面积乘以凿桩头长度，以体积计算。凿桩头长度设计无规定时，桩头长度按桩体主筋直径40倍计算，主筋直径不同时取大者；灌注混凝土桩凿桩头按设计加灌高度(设计有规定按设计要求，设计无规定按0.5m)乘以桩身设计截面积以体积计算。
  二、灌注桩
  1.回旋钻机成孔、冲击钻机成孔工程量按打桩前自然地坪标高至设计桩底标高的成孔长度计算。其余机械成孔工程量按打桩前自然地坪标高至设计桩底标高的成孔长度乘以设计桩径截面积，以体积计算。
  2.冲击成孔机施工场内移动及安装、拆卸，按移动次数计算。
  3.回旋钻机成孔、冲击成孔机成孔设计深度在20m以内时，执行孔深20m以内相应定额；设计深度超过20m时，超过部分执行孔深20m以上定额项目。
  4.机械成孔灌注桩灌注混凝土工程量按设计桩径截面积乘以设计桩长(包括桩尖)另加加灌长度，以体积计算。加灌长度设计有规定时，按设计要求计算，无规定时，按0.5m计算。
  5.沉管成孔工程量按打桩前自然地坪标高至设计桩底标高(不包括预制桩尖)的成孔长度乘以钢管外径截面积，以体积计算。
  6.沉管桩灌注混凝土工程量按钢管外径截面积乘以设计桩长(不包括预制桩尖)另加加灌长度，以体积计算。加灌长度设计有规定时，按设计要求计算，无规定时，按0.5m计算。
  7.人工挖孔桩挖孔工程量分土、石类别按成孔长度乘以设计护壁外围截面积，以体积计算。
  8.人工挖孔桩灌注混凝土桩芯工程量分别按设计图示截面积乘以设计桩长另加加灌长度，以体积计算。加灌长度设计有规定时，按设计要求计算，无规定时，按0.25m计算。人工挖孔扩底灌注桩按图示护壁内径圆台体积及扩大桩头实体积以体积计算。护壁混凝土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9.钻孔灌注桩、人工挖孔桩，设计要求扩底时，其扩底工程量按设计尺寸，以体积计算，并入相应的工程量内。
  10.泥浆制作、运输按实际成孔工程量，以体积计算。
  11.埋设钢护筒分别不同桩径按长度计算。
  12.桩孔回填工程量按打桩前自然地坪标高至桩加灌长度的顶面乘以桩孔截面积，以体积计算。
  13.钻孔压浆桩工程量按设计桩长，以长度计算。
  14.注浆管、声测管埋设工程量按打桩前的自然地坪标高至设计桩底标高的另加0.5m，以长度计算。
  15.桩底(侧)后压浆工程量按设计注入水泥用量，以质量计算。
	第四章 砌筑工程(0104)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砖砌体、砌块砌体
  1.砖基础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1)附墙垛基础宽出部分体积按折加长度合并计算，扣除地梁(圈梁)、构造柱所占体积，不扣除基础大放脚T形接头处的重叠部分及嵌入基础内的钢筋、铁件、管道、基础砂浆防潮层和单个面积0.3m2以内的孔洞所占体积，靠墙暖气沟的挑檐不增加。
  (2)基础长度：外墙按外墙中心线长度计算；内墙按内墙基净长线计算。
  (3)单个面积超过0.3m2的孔洞所占体积应予扣除，其洞口上混凝土过梁应另行计算。
  2.砖墙、砌块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1)扣除门窗、洞口、嵌入墙内的钢筋混凝土柱、梁、圈梁、挑梁、过梁及凹进墙内的壁龛、管槽、暖气槽、消火栓箱、门窗侧面预埋的混凝土块所占体积，不扣除梁头、板头、檩头、垫木、木楞头、沿缘木、木砖、门窗走头、砖墙内加固钢筋、木筋、铁件、钢管及单个面积0.3m2以内的孔洞所占的体积。凸出墙面的腰线、挑檐、压顶、窗台线、虎头砖、门窗套的体积亦不增加。凸出墙面的砖垛并入墙体体积内计算。
  (2)墙长度：外墙按中心线、内墙按净长计算。
  (3)墙高度：
  ①外墙：斜(坡)屋面无檐口天棚者算至屋面板底；有屋架且室内外均有天棚者算至屋架下弦底另加200mm；无天棚者算至屋架下弦底另加300mm，出檐宽度超过600mm时按实砌高度计算；有钢筋混凝土楼板隔层者算至板顶。平屋顶算至钢筋混凝土板底。
  ②内墙：位于屋架下弦者，算至屋架下弦底；无屋架者算至天棚底另加100mm；有钢筋混凝土楼板隔层者算至楼板底；有框架梁时算至梁底。
  ③女儿墙：从屋面板上表面算至女儿墙顶面(如有混凝土压顶时算至压顶下表面)。
  ④坡屋顶、内、外山墙：按其平均高度计算。
  (4)墙厚度：按设计图示尺寸计算。
  (5)框架间墙：不分内外墙按墙体净尺寸以体积计算。
  (6)围墙：高度算至压顶上表面(如有混凝土压顶时算至压顶下表面)，围墙柱并入围墙体积内。
  (7)空心砖、多孔砖墙，不扣除其孔、空心部分体积，其中实心砖砌体部分已包括在项目内，不另计算。
  3.空斗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空斗墙外形体积计算。
  (1)墙角、内外墙交接处、门窗洞口立边、窗台砖、屋檐处的实砌部分体积已包括在空斗墙体积内。
  (2)空斗墙的窗间墙、窗台下、楼板下、梁头下等的实砌部分，应另行计算，套用零星砌体项目。
  4.空花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空花部分外形体积计算，不扣除空花部分体积。其中实心砖砌体部分按相应墙体项目另行计算。
  5.填充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填充墙外形体积计算。其中实心砖砌体部分已包括在项目内，不另行计算。
  6.砖柱、石柱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扣除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梁垫、梁头、板头所占体积。
  7.零星砌体、地沟、砖碹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零星砌体扣除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梁垫、梁头、板头所占体积。
  8.砖砌台阶(包括梯带)按体积以m3计算。
  9.砖散水、地坪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10.附墙烟囱、通风道、垃圾道、应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扣除孔洞所占体积)计算并入所依附的墙体体积内。不扣除每一个孔洞横截面在0.1m2以下的体积。当设计规定孔洞内需抹灰时，另按第“十二章墙柱面工程”相应项目执行。
  11.轻质砌块L型专用连接件的工程量按设计数量计算。
  12.加气砼砌块墙、硅酸盐砌块墙、小型空心砌块墙，按设计规定需要镶嵌实心砖砌体部分已包括在项目内，不另计算。
  13.基础、墙体洞口上的砖平碹、钢筋砖过梁若另行计算时，应扣除相应砖砌体的体积。砖平碹、钢筋砖过梁、砖拱碹，均按图示尺寸以m3计算。如设计无规定时，砖平碹按门窗洞口宽度两端共加100mm，乘以高度(门窗洞口宽小于1500mm时，高度为240mm，大于1500mm时，高度为365mm)计算；钢筋砖过梁按门窗洞口宽度两端共加500mm，高度按440mm计算。
  14.砖砌检查井不分壁厚均以m3计算，洞口上的砖平拱碹等并入砌体体积内计算。
  15.检查井井盖(箅)、井座安装：区分不同材质，以套计算。
  16.砖砌地沟不分墙基、墙身合并以m3计算。
  17.砖明沟，按图示尺寸以延长米计算。
  二、石砌体
  1.石基础、石墙的工程量计算规则参照砖砌体相应规定。
  2.石挡土墙、石护坡、石台阶、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石坡道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墙面勾缝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3.安砌石踏步板，按图示尺寸以延长米计算。
  4.石勒脚，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扣除单个0.3m2以外的孔洞所占体积。
  5.石表面扁光，区分不同斜面宽度，按扁光长度计算。
  6.整石扁光、钉麻石和打钻路，均按实打面积以m2计算。
  7.料石拱碹，按图示以延长米计算。
  8.石砌地沟按实砌体积以m3计算。
  三、垫层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四、轻质隔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五、构筑物
  1.砖烟囱、水塔，均按设计图示筒壁平均中心线周长乘以厚度乘以高度以体积计算。扣除各种孔洞、钢筋混凝土圈梁、过梁等体积。
  2.砖烟囱应按设计室外地坪为界，以下为基础，以上为筒身。
  3.砖烟道与炉体的划分应按第一道闸门为界。
  4.水塔基础与塔身划分应以砖砌体的扩大部分顶面为界，以上为塔身，以下为基础。
  5.砖烟囱体积可按下式分段计算：V：∑H×C×πD式中：V表示筒身体积，H表示每段筒身垂直高度，C表示每段筒壁厚度，D表示每段筒壁平均直径。
  6.烟道砌砖，按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炉体内的烟道部分列入炉体工程量计算。
  7.砖烟道、烟囱内衬，按不同内衬材料并扣除孔洞后，以图示实体积计算。
  8.烟囱内壁表面隔绝层，按筒身内壁并扣除各种孔洞后的面积以m2计算；填料按烟囱筒身与内衬之间的体积另行计算，并扣除各种孔洞所占体积，但不扣除连接横砖及防沉带的体积。填料所需人工已包括在内衬项目内。
  9.砖水箱内外壁，不分壁厚，均以图示实砌体积计算，套相应的砖墙项目。
  10.贮水池及化粪池不分壁厚均以m3计算，洞口上的砖平拱碹等并入砌体体积内计算。
  11.窨井及水池均按实砌体积以m3计算。
  六、现场搅拌砂浆增加费按定额项目中的砂浆含量以体积计算工程量。
	
















第五章 混凝土、钢筋工程(0105)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混凝土
  1.现浇混凝土
  (1)混凝土工程量除另有规定者外，均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不扣除构件内钢筋、预埋铁件及墙、板中0.3m2以内的孔洞所占体积。
  (2)基础：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不扣除伸入承台基础的桩头所占体积。
  ①带形基础：带形基础有肋时，在肋高(指基础扩大顶面至梁顶面的高)≤1.2 m时，将肋与基础的工程量合并计算，按带型基础定额项目计算；在肋高>1.2m时，将扩大顶面以下的基础部分，按带型基础项目计算，扩大顶面以上部分，按混凝土墙子目计算。
  ②箱式基础分别按基础、柱、墙、梁、板等有关规定计算。
  ③设备基础：设备基础除块体设备基础(块体设备基础是指没有空间的实心混凝土形状)以外，其他类型设备基础分别按基础、柱、墙、梁、板等有关规定计算。
  (3)柱：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①柱与板相连接的柱高，应自柱基上表面(或楼板上表面)至上一层楼板上表面之间的高度计算。
  ②带柱帽的柱，柱与板相连的柱高，应自柱基上表面(或楼板上表面)至柱帽下表面之间的高度计算。柱帽工程量合并到柱子工程量内计算。柱帽工程量算至板底。
  ③框架柱的柱高应自柱基上表面至柱顶高度计算。
  ④构造柱的柱高按全高计算，嵌接墙体部分(马牙槎)并入柱身体积。
  ⑤依附柱上的牛腿，并入柱身体积内计算。
  ⑥钢管混凝土柱以钢管高度按照钢管内径计算混凝土体积。
  (4)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扣除门窗洞口及0.3m2以外孔洞所占体积，墙垛及凸出部分并入墙体积内计算。直形墙中门窗洞口上的梁并入墙体积；短肢剪力墙结构砌体内门窗洞口上的梁并入梁体积。
  墙与柱相连接时，墙算至柱边；墙与梁相连接时，墙算至梁底面；墙与板相连接时，板算至墙侧面；未凸出墙面的暗梁、暗柱合并到墙体积计算。
  (5)梁：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伸入砖墙内的梁头、梁垫并入梁体积内。
  ①梁与柱连接时，梁长算至柱侧面；
  ②主梁与次梁连接时，次梁长算至主梁侧面。
  ③圈梁、压顶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④圈梁与过梁连接者，分别套用圈梁、过梁定额，其过梁长度按门、窗口外围宽度两端共加50cm计算。
  (6)板：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不扣除单个(截面)面积0.3m2以内的柱、墙垛及孔洞所占体积。
  ①板与梁连接时板宽(长)算至梁侧面。
  ②各类现浇板伸入砖墙内的板头并入板体积内计算；薄壳板的肋、基梁并入薄壳体积内计算。
  ③空心板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扣除空心部分)计算。
  ④叠合梁、叠合板按二次浇筑部分体积计算。
  (7)栏板、扶手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伸人砖墙内的部分并入栏板、扶手体积计算。
  栏板与墙的界限划分：栏板高度1.2米以下(含压顶扶手及翻沿)为栏板，1.2米以上为墙；屋面混凝土女儿墙高度>1.2m时执行相应墙项目，≤1.2m时执行相应栏板项目。
  (8)挑檐、天沟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墙外部分体积计算。挑檐、天沟板与板(包括屋面板)连接时，以外墙外边线为分界线；与梁(包括圈梁等)连接时，以梁的外边线为分界线；外墙外边线以外的板为挑檐、天沟。
  (9)凸阳台(包括凸出外墙外侧用悬挑梁悬挑的阳台)按阳台板项目计算；凹进墙内的阳台，按梁、板分别计算，阳台栏板、压顶及扶手分别按栏板、压顶及扶手项目计算。
  (10)雨篷梁、板工程量合并，按雨篷以体积计算，高度≤400mm的栏板并入雨篷体积内计算，栏板高度>400mm时，其全高按栏板计算。
  (11)楼梯(包括休息平台，平台梁、斜梁及楼梯的连接梁)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如两跑以上楼梯水平投影有重叠部分，重叠部分单独计算水平投影面积，不扣除宽度小于500mm楼梯井，伸入墙内部分不计算。当整体楼梯与现浇楼板无楼梯的连接梁连接时，以楼梯的最后一个踏步边缘加300mm为界。
  (12)散水、坡道与台阶(包括整体散水、坡道、台阶及混凝土散水、台阶)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不扣除单个0.3m2以内的孔洞所占面积。三步以内的整体台阶的平台面积并入台阶投影面积内计算。
  三步以上的台阶，与平台连接时其投影面积应以最上层踏步外沿加300mm计算。
  (13)场馆看台、地沟、电缆沟、明沟、混凝土后浇带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14)二次灌浆按照实际灌注混凝土体积计算。
  (15)空心楼板筒芯、箱体安装，均按体积计算。
  (16)建筑模网墙内的构造柱、圈梁、过梁混凝土与墙混凝土合并计算。
  (17)小型构件、现浇混凝土栏杆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2.预制混凝土
  预制混凝土均按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不扣除构件内钢筋、铁件及小于0.3m2以内孔洞所占体积。
  3.预制混凝土构件接头灌缝预制混凝土构件接头灌缝，均按预制混凝土构件体积计算。
  4.构筑物混凝土
  (1)构筑物混凝土除另有规定者外，均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不扣除构件内钢筋、预埋铁件及单个面积0.3m2以内的孔洞所占体积。
  (2)贮水(油)池不分平底、锥底、坡底，均按池底板计算；壁基梁、池壁不分圆形壁和矩形壁，均按池壁计算；其他项目均按现浇混凝土部分相应项目计算。有壁基梁的，应以壁基梁底为界，以上为池壁、以下为池底；无壁基梁的，锥形坡底应算至其上口，池壁下部的八字靴脚应并入池底体积内。无梁池盖的柱高应从池底上表面算至池盖下表面，柱帽和柱座应并在柱体积内，套用现浇砼柱定额。肋形池盖应包括主、次梁体积；球形池盖应以池壁顶面为界，边侧梁应并入球形池盖体积内。
  壁基梁系指池壁与坡底或锥底上口相衔接的池壁基础梁(简称“壁基梁”)。壁基梁的高度为梁底至池壁下部的底面。
  (3)贮仓立壁和贮仓漏斗以相互交点水平线为界，壁上圈梁应并入漏斗体积内。
  (4)水塔：
  ①筒式塔身应以筒座上表面或基础底板上表面为界，柱式(框架式)塔身应以柱脚与基础底板或梁顶为界，与基础底板连接的梁应并入基础体积内。塔身与水箱底相连接的圈梁下表面为界，以上为水箱，以下为塔身。
  ②依附于塔身的过梁、雨篷、挑檐等并入筒身的体积内计算；柱式塔身不分柱、梁合并计算。依附于水箱壁的柱、梁，应并入水箱壁体积内。
  (5)烟囱：
  烟囱高度系指基础顶面至烟囱壁顶面的高度；烟囱基础包括基础底板及筒座，筒座以上为筒壁。
  二、钢筋
  1.现浇、预制构件钢筋，按设计图示钢筋长度乘以单位理论质量计算。
  2.钢筋的搭接
  本定额中关于钢筋的搭接是按结构搭接和定尺搭接两种情况分别考虑的。
  (1)钢筋结构搭接
  钢筋结构搭接是指按设计图示及规范要求设置的搭接；如按设计图示及规范要求计算钢筋搭接长度的，应按设计图示及规范要求计算搭接长度；若设计图示及规范未标明搭接长度的，则不应另外计算钢筋搭接长度。
  (2)钢筋定尺搭接在实际施工中所使用的钢筋，通常情况下是生产企业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生产供应的具有固定长度的钢筋。
  本定额对钢筋“定尺搭接”接头数量的计算办法规定如下：
  ①φ22以内的直条长钢筋按每12m计算一个钢筋搭接接头；
  ②使用盘圆或盘螺钢筋只计算结构搭接接头数量，不计算“定尺搭接”接头数量。
  ③φ25及以上的直条长钢筋按每9m计算一个机械连接接头；
  (3)钢筋“定尺搭接”的搭接方式及搭接长度的计算：
  ①绑扎连接：φ22以内(不含φ14及以上的竖向钢筋的连接)的钢筋绑扎接头搭接长度是按绑扎、焊接综合考虑的，定尺搭接接头的长度已按“定尺搭接接头数量①、②”计算原则计入在制作损耗系数内，具体搭接增加的系数详见“定尺搭接增加系数表”。
  定尺搭接增加系数表
	钢筋规格
	φ10
	φ12
	φ14
	φ16
	φ18
	φ20
	φ22

	搭接系数
	1.75％
	2.10％
	2.45％
	2.80％
	3.15％
	3.50％
	3.85％


  注：上表系数仅适用与直条钢筋。
  如在实际施工中的定尺搭接长度与上表规定的定尺搭接系数不一致，按“定尺搭接接头数量①、②”计算原则另行计算。
  ②电渣压力焊：本定额中φ14及以上的竖向钢筋的连接是按电渣压力焊考虑，只计算接头个数，不计算搭接长度。
  ③机械连接：φ25及以上水平方向钢筋的连接，是按机械连接考虑，只计算接头个数，不计算搭接长度。
  ④在实际施工中，无论采用何种搭接方式，均按本定额规定执行，不予调整。
  ⑤在实际施工中发生的结构搭接与定尺搭接重复计算的连接个数应扣除，按定尺搭接的总量乘以系数0.7计算连接个数(电渣压力焊或机械连接)。
  3.先张法预应力钢筋按设计图示钢筋长度乘以单位理论质量计算。
  4.后张法预应力钢筋按设计图示钢筋(绞线、丝束)长度乘以单位理论质量计算。
  (1)低合金的钢筋两端均采用螺杆锚具时，钢筋长度按孔道长度减0.35m计算，螺杆另行计算。
  (2)低合金的钢筋一端采用镦头插片，另一端采用螺杆锚具时，钢筋长度按孔道长度计算，螺杆另行计算。
  (3)低合金的钢筋一端采用镦头插片，另一端采用帮条锚具时，钢筋按增加0.15m计算；两端均采用帮条锚具时，钢筋长度按孔道长度增加0.3m计算。
  (4)低合金的钢筋采用后张混凝土自锚时，钢筋长度按孔道长度增加0.35m计算。
  (5)低合金的钢筋(钢绞线)采用JM、XM、OVM、QM型锚具，孔道长度≤20m时，钢筋长度按孔道长度增加1m计算；孔道长度>20m时，钢筋长度按孔道长度增加1.8m计算。
  (6)碳素钢丝采用锥形锚具，孔道长度≤20m时，钢丝束长度按孔道长度增加1m计算；孔道长度>20m时，钢丝束长度按孔道长度增加1.8m计算。
  (7)碳素钢丝采用墩头锚具时，钢丝束长度按孔道长度增加0.35m计算。
  5.预应力钢丝束、钢绞线锚具安装按套数计算。
  6.当设计要求钢筋接头采用机械或电渣压力焊连接时，按数量计算，不再计算该处的钢筋搭接长度。
  7.植筋按数量计算；植入的钢筋质量按外露和植入部分之和长度乘以单位理论质量计算。
  8.钢筋网片、混凝土灌注桩钢筋笼、地下连续墙钢筋笼按设计图示钢筋长度乘以单位理论质量计算。
  9.混凝土构件预埋铁件、螺栓，按设计图示尺寸，以质量计算。
  10.钢筋长度按中心线长度计算。
	


第六章 金属结构工程(0106)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金属构件制作
  1.金属构件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乘以理论质量计算。
  2.金属构件计算工程量时不扣除单个面积≤0.3m2的孔洞质量，焊缝、铆钉、螺栓等不另增加质量。
  3.钢网架计算工程量时计算，不扣除孔眼的质量，焊缝、铆钉等不另增加质量。焊接空心球网架质量包括连接钢管杆件、连接球、支托和网架支座等零件的质量，螺栓球节点网架质量包括连接钢管杆件(含高强螺栓、销子、套筒、锥头或封板)、螺栓球、支托和网架支座等零件的质量。
  4.依附在钢柱上的牛腿及悬臂梁的质量等并入钢柱的质量内，钢柱上的柱脚板、加劲板、柱顶板、隔板和肋板并入钢柱工程量内。
  5.钢管柱上的节点板、加强环、内衬板(管)、牛腿等并入钢管柱的质量内。
  6.钢平台的工程量包括钢平台的柱、梁、板、斜撑等的质量，依附于钢平台上的钢扶梯及平台栏杆，应按相应构件另行列项计算。
  7.钢楼梯的工程量包括楼梯平台、楼梯梁、楼梯踏步等的质量，钢楼梯上的扶手、栏杆另行列项计算。
  8.钢栏杆包括扶手的质量，合并套用钢栏杆项目。
  9.机械或手工及动力工具除锈按设计要求以构件质量或表面积计算。
  二、金属结构运输、安装
  1.金属结构构件运输、安装工程量同制作工程量。
  2.钢构件现场拼装平台摊销工程量按实施拼装构件的工程量计算。
  三、楼层板、围护体系及其他安装
  1.楼面板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铺设面积计算，不扣除单个面积≤0.3m2的柱、垛及孔洞所占面积。
  2.墙面板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铺挂面积计算，不扣除单个面积≤0.3m2的梁、孔洞所占面积。
  3.硅酸钙板墙面板按设计图示尺寸的墙体面积以m2计算，不扣除单个面积≤0.3m2孔洞所占面积。
  4.保温岩棉铺设、EPS混凝土浇灌按设计图示尺寸的铺设或浇灌体积以m3计算，不扣除单个面积≤0.3m2孔洞所占体积。
  5.硅酸钙板包柱、包梁，及蒸压砂加气保温块贴面工程量按钢构件设计断面尺寸以m2计算。
  6.钢板天沟按设计图示尺寸以质量计算，依附天沟的型钢并入天沟的质量内计算；不锈钢天沟、彩钢板天沟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
  7.金属构件安装使用的高强螺栓、花篮螺栓和剪力栓钉按设计图纸数量以“套”为单位计算。
  8.槽铝檐口端面封边包角、混凝土浇捣收边板高度按150mm考虑，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延长米计算；其他材料的封边包角、混凝土浇捣收边板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
   
	









第七章 木结构工程(0107)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木屋架
1．木屋架、檩条工程量按设计图示的规格尺寸以体积计算。附属于其上的木夹板、垫木、风撑、挑檐木、檩条三角条均按木料体积并入屋架、檩条工程量内。单独挑檐木并入檩条工程量内。檩托木、檩垫木已包括在定额项目内，不另计算。
2．圆木屋架上的挑檐木、风撑等设计规定为方木时，应将方木木料体积乘以系数1.7折合成圆木并入圆木屋架工程量内。
3．钢木屋架工程量按设计图示的规格尺寸以体积计算。定额内已包括钢构件的用量，不再另外计算。
4．带气楼的屋架，其气楼屋架并入所依附屋架工程量内计算。
5．屋架的马尾、折角和正交部分半屋架，并入相连屋架工程量内计算。
6．简支檩木长度按设计计算，设计无规定时，按相邻屋架或山墙中距增加0.20m接头计算，两端出山檩条算至搏风板内侧；连续檩的长度按设计长度增加5%的接头长度计算。
二、木构件
1．木柱、木梁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
2．木楼梯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不扣除宽度≤300mm的楼梯井，伸入墙内部分不计算。
3．木地楞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体积计算。定额内已包括平撑、剪刀撑、沿油木的用量，不再另外计算。
三、屋面木基层
1．屋面椽子、屋面板、挂瓦条、竹帘子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屋面斜面积计算，不扣除屋面烟囱、风帽，底座、风道、小气窗及斜沟等所占面积。小气窗的出檐部分亦不增加面积。
2．封檐板工程量按设计图示檐口外围长度计算。搏风板按斜长度计算，每个大刀头增加长0.50m。
	第八章 门窗工程(0108)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木门及门框
  1.成品木门框安装按设计图示框外围尺寸长度计算。
  2.成品木门扇安装按设计图示扇面积计算。
  3.成品套装木门安装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4.木质防火门安装按设计图示洞口面积计算。
  二、金属门、窗
  1.铝合金门窗(飘窗、阳台封闭除外)、塑钢门窗均按设计图示门、窗洞口面积计算。
  2.门连窗按设计图示洞口面积分别计算门、窗面积，其中窗的宽度算至门框的外边线。
  3.纱门、纱窗扇按设计图示扇外围面积计算。
  4.飘窗、阳台封闭按设计图示框型材外边线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
  5.钢质防火门、防盗门按设计图示门洞口面积计算。
  6.防盗窗按设计图示窗框外围面积计算。
  7.彩板钢门窗按设计图示门、窗洞口面积计算。彩板钢门窗附框按框中心线长度计算。
  三、金属卷帘(闸)
  金属卷帘(闸)按设计图示卷帘门宽度乘以卷帘门高度(包括卷帘箱高度)以面积计算。电动装置安装按设计图示套数计算。
  四、厂库房大门、特种门
  厂库房大门、特种门按设计图示门洞口面积计算。
  五、其他门
  1.全玻有框门扇按设计图示扇边框外边线尺寸以扇面积计算。
  2.全玻无框(条夹)门扇按设计图示扇面积计算，高度算至条夹外边线、宽度算至玻璃外边线。
  3.全玻无框(点夹)门扇按设计图示玻璃外边线尺寸以扇面积计算。
  4.无框亮子按设计图示门框与横梁或立柱内边缘尺寸玻璃面积计算
  5.全玻转门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6.不锈钢伸缩门按设计图示延长米计算。
  7.传感和电动装置按设计图示套数计算。
  六、门钢架、门窗套
  1.门钢架按设计图示尺寸以质量计算。
  2.门钢架基层、面层按设计图示饰面外围尺寸展开面积计算。
  3.门窗套(筒子板)龙骨、面层、基层均按设计图示饰面外围尺寸展开面积计算。
  4.成品门窗套按设计图示饰面外围尺寸展开面积计算。
  七、窗台板、窗帘盒、轨
  1.窗台板按设计图示长度乘宽度以面积计算。图纸未注明尺寸的，窗台板长度可按窗框的外围宽度两边共加100mm计算。窗台板凸出墙面的宽度按墙面外加50mm计算。
  2.窗帘盒、窗帘轨按设计图示长度计算。
  3.窗帘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平方米计算。
	











第九章 屋面及防水工程(0109)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瓦、型材及其他屋面
  1.各种屋面和型材屋面(包括挑檐部分)，均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平屋顶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斜屋面按斜面面积计算)，不扣除房上烟囱、风帽底座、风道、小气窗、斜沟和脊瓦等所占面积，小气窗的出檐部分也不增加。
  2.西班牙瓦、瓷质波形瓦、英红瓦等屋面的正斜脊瓦、檐口线，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
  3.采光板屋面和玻璃采光顶屋面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不扣除面积≤0.3m2孔洞所占面积。
  4.膜结构屋面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需要覆盖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膜材料可以调整含量。
  二、屋面、楼(地)面防水及其他，墙面防水、防潮
  1.防水
  (1)屋面防水，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平屋顶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斜屋面按斜面面积计算)，扣除0.3m2以上房上烟囱、风帽底座、风道、屋面小气窗、排气孔洞等所占面积；屋面的女儿墙、伸缩缝和天窗、烟囱、风帽底座、风道、屋面小气窗、排气孔洞等处的弯起部分，按设计图示尺寸计算；设计无规定时，伸缩缝、女儿墙、天窗、烟囱、风帽底座、风道、屋面小气窗、排气孔洞等处的弯起部分按500mm计算，计入屋面工程量内。
  (2)楼地面防水、防潮层按设计图示尺寸以主墙间净面积计算，扣除凸出地面的构筑物、设备基础等所占面积，不扣除间壁墙及单个面积≤0.3m2柱、垛、烟囱和孔洞所占面积，平面与立面交接处，上翻高度≤300mm时，按展开面积并入楼地面工程量内计算，高度>300mm时，所有上翻工程量均按墙面防水项目计算。
  (3)墙基防水、防潮层，外墙按外墙中心线长度、内墙按墙体净长度乘以宽度，以面积计算。
  (4)墙的立面防水、防潮层，不论内墙、外墙，均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墙身水平防潮层执行墙身防水相应项目
  (5)基础底板的防水、防潮层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不扣除桩头所占面积。桩头处外包防水按桩头投影外扩300mm以面积计算，地沟处防水按展开面积计算，均计入平面工程量，执行相应规定。
  (6)屋面、楼地面及墙面、基础底板等，其防水搭接、拼缝、压边、留槎用量已综合考虑，不另行计算。卷材防水附加层按设计铺贴尺寸以面积计算。
  (7)屋面分格缝，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
  2.屋面排水
  (1)水落管、镀锌铁皮天沟、檐沟，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如设计未标注水落管尺寸，以檐口至设计室外散水上表面垂直距离计算。
  (2)水斗、下水口、雨水口、弯头、短管等，均以设计数量计算。
  3.变形缝与止水带
  变形缝(嵌填缝与盖板)与止水带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
   
	










第十章 保温、隔热、防腐工程(0110)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保温隔热工程
  1.屋面保温隔热层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扣除>0.3m2柱、垛、孔洞等所占面积。其他项目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定额项目规定的计量单位计算。
  2.天棚保温隔热层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扣除面积>0.3 m2柱、垛、孔洞等所占面积，与天棚相连的梁按展开面积计算，其工程量并入天棚内。
  3.墙面保温隔热层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扣除门窗洞口及面积>0.3 m2梁、孔洞所占面积；门窗洞口侧壁(含顶面)以及与墙相连的柱，并入保温墙体工程量内。墙体及混凝土板下铺贴隔热层不扣除木框架及木龙骨的体积。其中外墙按隔热层中心线长度计算，内墙按隔热层净长度计算。
  4.柱、梁保温隔热层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柱按设计图示柱断面保温层中心线展开长度乘高度以面积计算，扣除面积>0.3 m2梁所占面积。梁按设计图示梁断面保温层中心线展开长度乘保温层长度以面积计算。
  5.楼地面保温隔热层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扣除柱、垛及单个>0.3 m2孔洞所占面积。
  6.其他保温隔热层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扣除面积>0.3 m2孔洞及占位面积。
  7.大于0.3m2孔洞侧壁周围(含顶面)及梁头、连系梁等其他零星工程保温隔热工程量，并入墙面的保温隔热工程量内。
  8.柱帽保温隔热层，并入天棚保温隔热层工程量内。
  9.保温层排气管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不扣除管件所占长度，保温层排气孔以数量计算。
  10.防火隔离带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二、防腐工程
  1.防腐工程面层、隔离层及防腐油漆工程量均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2.平面防腐工程量应扣除凸出地面的构筑物、设备基础等以及面积>0.3 m2孔洞、柱、垛等所占面积，门洞、空圈、暖气包槽、壁龛的开口部分不增加面积。
  3.立面防腐工程量应扣除门、窗、洞口以及面积>0.3 m2孔洞、梁所占面积，门、窗、洞口侧壁(含顶面)、垛凸出部分按展开面积并入墙面内。
  4.池、槽块料防腐面层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
  5.砌筑沥青浸渍砖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6.踢脚板防腐工程量按设计图示长度乘高度以面积计算，扣除门洞所占面积，并相应增加侧壁展开面积。
  7.混凝土面及抹灰面防腐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第十一章 楼地面装饰工程(0111)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楼地面整体面层及找平层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扣除凸出地面构筑物、设备基础、室内铁道、地沟等所占面积，不扣除间壁墙及单个面积≤0.3m2柱、垛、附墙烟囱及孔洞所占面积。门洞、空圈、暖气包槽、壁龛的开口部分不增加面积。
  二、块料面层、橡塑面层
  1.块料面层、橡塑面层及其他材料面层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门洞、空圈、暖气包槽、壁龛的开口部分并入相应的工程量内。
  2.石材拼花按最大外围尺寸以矩形面积计算。有拼花的石材地面，按设计图示尺寸扣除拼花的最大外围矩形面积计算面积。
  3.点缀按个计算，计算主体铺贴地面面积时，不扣除点缀所占面积。
  4.石材底面刷养护液包括侧面涂刷，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底面积计算。
  5.石材表面刷保护液按设计图示尺寸以表面积计算。
  6.石材勾缝按石材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三、踢脚线按设计图示长度乘高度以面积计算。楼梯靠墙踢脚线(含锯齿形部分)贴块料按设计图示面积计算。石材成品踢脚线按图示尺寸长度计算。
  四、楼梯面层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楼梯(包括踏步、休息平台及≤500mm的楼梯井)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楼梯与楼地面相连时，算至梯口梁内侧边沿；无梯口梁者，算至最上一层踏步边沿加300mm。
  五、台阶面层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台阶(包括最上层踏步边沿加300mm)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六、零星项目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七、圆弧形等不规则地面镶贴面层(不包括柱角)，饰面宽度按1m计算工程量。
  八、分格嵌条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延长米计算。
  九、块料楼地面做酸洗打蜡者，按设计图示尺寸以表面积计算。楼梯、台阶做酸洗打蜡者，按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第十二章 墙、柱面抹灰、装饰与隔断、幕墙工程(0112)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抹灰
  1.内墙面、墙裙抹灰面积应扣除门窗洞口和单个面积>0.3m2以上的空圈所占的面积，不扣除踢脚线、挂镜线及单个面积≤0.3m2的孔洞和墙与构件交接处的面积。且门窗洞口、空圈、孔洞的侧壁及顶面面积亦不增加，附墙柱、梁、垛、附墙烟囱的侧面抹灰应并入墙面、墙裙抹灰工程量内计算。
  2.内墙面、墙裙的长度以主墙间的设计图示净长计算，墙裙高度按设计图示高度计算，墙面高度按室内楼地面结构净高计算；墙面抹灰面积应扣除墙裙抹灰面积，如墙面和墙裙抹灰种类相同者，工程量合并计算；吊顶天棚的内墙面一般抹灰，其高度按室内地面或者楼面至吊顶底面另加100mm计算。
  3.外墙面抹灰面积按垂直投影面积计算，应扣除门窗洞口、外墙裙(墙面和墙裙抹灰种类相同者应合并计算)和单个面积>0.3m2的孔洞所占面积，不扣除单个面积≤0.3m2的孔洞所占面积，门窗洞口及孔洞侧壁及顶面面积亦不增加。附墙柱、梁、垛、附墙烟囱侧面抹灰面积应并入外墙面抹灰工程量内。
  4.外墙裙抹灰面积按墙裙长度乘以高度计算。扣除门窗洞口和大于0.3m2孔洞所占的面积，门窗洞口及孔洞的侧壁及顶面不增加。
  5.墙面勾缝按垂直投影面积计算，应扣除墙裙和墙面抹灰的面积，不扣除门窗洞口、门窗套、腰线等零星抹灰所占的面积，附墙柱和门窗洞口侧面及顶面的勾缝面积亦不增加。独立柱、房上烟囱勾缝，按图示尺寸以m2计算。
  6.柱面抹灰按设计图示柱结构断面周长乘以高度以面积计算。
  7.女儿墙(包括泛水、挑砖)内侧、阳台栏板(不扣除花格所占孔洞面积)内侧与阳台栏板外侧抹灰工程量按其投影面积分别计算，块料按展开面积计算；女儿墙无泛水挑砖者，人工及机械乘以系数1.10，女儿墙带泛水挑砖者，人工及机械乘以系数1.30按墙面相应项目执行；女儿墙内侧、阳台栏板内侧并入内墙计算，女儿墙外侧、阳台栏板外侧并人外墙计算。
  8.装饰线条抹灰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
  9.装饰抹灰分格嵌缝按抹灰面面积计算。
  10.“零星抹灰”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
  二、块料面层
  1.挂贴石材零星项目中柱墩、柱帽是按圆弧形成品考虑的，按其圆的最大外径以周长计算；其他类型的柱帽、柱墩工程量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
  2.墙面块料面层，按镶贴表面积计算。
  3.柱镶贴块料面层按设计图示饰面外围尺寸乘以高度以面积计算。
  4.干挂石材钢骨架按设计图示以质量计算。
  三、墙、柱(梁)饰面
  1.龙骨、基层、面层墙饰面项目按设计图示饰面尺寸以面积计算，扣除门窗洞口及单个面积>0.3m2以上的空圈所占的面积，门窗洞口及空圈侧壁按展开面积计算；不扣除单个面积≤0.3m2的孔洞所占面积，门窗洞口及孔洞侧壁面积亦不增加。
  2.柱(梁)饰面的龙骨、基层、面层按设计图示饰面尺寸以面积计算，柱帽、柱墩并入相应柱面积计算。
  四、幕墙、隔断
  1.带骨架幕墙，按设计图示框外围尺寸以面积计算，不扣除与幕墙同种材质的窗所占面积；全玻幕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带肋全玻璃幕墙是指玻璃墙带玻璃肋，其工程量按展开面积计算，即玻璃肋的工程量合并在玻璃幕墙工程量内。
  2.隔断按设计图示外围尺寸以面积计算，扣除门窗洞口及单个面积>0.3m2的孔洞所占面积；浴厕门的材质与隔断相同时，门的面积并入隔断面积内。
   
	



第十三章 天棚工程(0113)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天棚抹灰
  按设计结构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不扣除间壁墙、垛、柱、附墙烟囱、检查口和管道所占的面积，带梁天棚的梁两侧抹灰面积并入天棚面积内，板式楼梯底面抹灰面积(包括踏步、休息平台以及≤500mm宽的楼梯井)按水平投影面积乘以系数1.15计算，锯齿形楼梯底面抹灰面积(包括踏步、休息平台以及≤500mm宽的楼梯井)按水平投影面积乘以系数1.37计算。
  二、天棚吊顶
  1.天棚龙骨按主墙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不扣除间壁墙、检查口、附墙烟囱、柱、垛和管道所占面积，扣除单个>0.3m2的孔洞、独立柱及与天棚相连的窗帘盒所占的面积。斜面龙骨按斜面计算。
  2.吊顶天棚的基层和面层均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天棚面中的灯槽及跌级、阶梯式、锯齿形、吊挂式、藻井式天棚面积按展开计算。不扣除间壁墙、检查口、附墙烟囱、柱、垛和管道所占面积，扣除单个>0.3m2的孔洞、独立柱及与天棚相连的窗帘盒所占的面积。
  3.格栅吊顶、藤条造型悬挂吊顶、织物软雕吊顶和装饰网架吊顶，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吊筒吊顶以最大外围水平投影尺寸，以外接矩形面积计算。
  4.保温吸音层按实铺面积计算。
  三、天棚其他装饰
  1.灯带(槽)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框外围面积计算。
  2.灯光孔、风口按设计图示数量以个计算。

	

第十四章 油漆、涂料、裱糊工程(0114)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木门油漆工程
  执行单层木门油漆的项目，其工程量计算规则及相应系数见表14-1。
  表14-1 工程量计算规则和系数表
	项目
	系数
	工程量计算规则(设计图示尺寸)

	1
	单层木门
	1.00
	门洞口面积

	2
	单层半玻门
	0.85
	

	3
	单层全玻门
	0.75
	

	4
	半截百叶门
	1.50
	

	5
	全百叶门
	1.70
	

	6
	厂库房大门
	1.10
	

	7
	纱门扇
	0.80
	

	8
	特种门(包括冷藏门)
	1.00
	

	9
	装饰门扇
	0.90
	扇外围尺寸面积

	10
	间壁、隔断
	1.00
	长×宽
(满外量、不展开)

	11
	玻璃间壁露明墙筋
	0.80
	

	12
	木栅栏、木栏杆(带扶手)
	0.90
	

	注：多面涂刷按单面计算工程量。


  二、木扶手及其他板条、线条油漆工程
  1.执行木扶手(不带托板)油漆的项目，其工程量计算规则及相应系数见表14-2。
  
表14-2 工程量计算规则和系数表
	项目
	系数
	工程量计算规则(设计图示尺寸)

	1
	木扶手(不带托板)
	1.00
	延长米

	2
	木扶手(带托板)
	2.50
	

	3
	封檐板、博风板
	1.70
	

	4
	黑板框、生活园地框
	0.50
	


  2.木线条油漆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长度计算。
  三、其他木材面油漆工程
  1.执行其他木材面油漆的项目，其工程量计算规则及相应系数见表14-3。
  表14-3 工程量计算规则和系数表
	项目
	系数
	工程量计算规则(设计图示尺寸)

	1
	木板、胶合板天棚
	1.00
	长×宽

	2
	屋面板带檩条
	1.10
	斜长×宽

	3
	清水板条檐口天棚
	1.10
	长×宽

	4
	吸音板(墙面或天棚)
	0.87
	

	5
	鱼鳞板墙
	2.40
	

	6
	木护墙、木墙裙、木踢脚
	0.83
	

	7
	窗台板、窗帘盒
	0.83
	

	8
	出入口盖板、检查口
	0.87
	

	9
	壁橱
	0.83
	展开面积

	10
	木屋架
	1.77
	跨度(长)×中高×1/2

	11
	以上未包括的其余木材面油漆
	0.83
	展开面积


  2.木地板油漆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空洞、空圈、暖气包槽、壁龛的开口部分并入相应的工程量内。
  3.木龙骨刷防火、防腐涂料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投影面积计算。
  4.基层板刷防火、防腐涂料按实际涂刷面积计算。
  5.油漆面抛光打蜡按相应刷油部位油漆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
  四、金属面油漆工程
  1.执行金属面油漆、涂料项目，其工程量按重量或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质量在500kg以内的单个金属构件，可参考表14-4中相应的系数，将质量(t)折算为面积。
  表14-4 质量折算面积参考系数表
	项目
	系数

	1
	钢栅栏门、栏杆、窗栅
	64.98

	2
	钢爬梯
	44.84

	3
	踏步式钢扶梯
	39.90

	4
	轻型屋架
	53.20

	5
	零星铁件
	58.00


  2.执行金属平板屋面、镀锌铁皮面(涂刷磷化、锌黄底漆)油漆的项目，其工程量计算规则及相应的系数见表14-5。
  表14-5 工程量计算规则和系数表
	项目
	系数
	工程量计算规则(设计图示尺寸)

	1
	平板屋面
	1.00
	斜长×宽

	2
	瓦垄板屋面
	1.20
	

	3
	排水、伸缩缝盖板
	1.05
	展开面积

	4
	吸气罩
	2.20
	水平投影面积

	5
	包镀锌薄钢板门
	2.20
	门窗洞口面积

	注：多面涂刷按单面计算工程量。


  五、抹灰面油漆、涂料工程
  1.抹灰面油漆、涂料(另做说明的除外)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2.踢脚线刷耐磨漆按设计图示尺寸长度计算。
  3.槽型底板、混凝土折瓦板、有梁板底、密肋梁板底、井字梁板底刷油漆、涂料按设计图示尺寸展开面积计算。
  4.墙面及天棚面刷石灰油浆、白水泥、石灰浆、石灰大白浆、普通水泥浆、可赛银浆、大白浆等涂料工程量按实际展开面积计算。
  5.混凝土花格窗、栏杆花饰刷(喷)油漆、涂料按设计按单面外围面积计算。
  6.天棚、墙、柱面基层板缝粘贴胶带纸按相应天棚、墙、柱面基层板面积计算。
  六、裱糊工程
  墙面、天棚面裱糊按设计图示尺寸以面积计算。
	









[bookmark: _GoBack]第十五章 其他装饰工程(0115)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柜类、货架柜类、货架工程量按各项目计量单位计算。其中以“m2”为计量单位的项目，其工程量均按正立面的高度(包括脚的高度在内)乘以宽度计算。
  二、压条、装饰线
  1.压条、装饰线条按线条中心线长度计算。
  2.石膏角花、灯盘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三、扶手、栏杆、栏板装饰
  1.扶手、栏杆、栏板、成品栏杆(带扶手)均按其中心线长度计算，不扣除弯头长度。如遇木扶手、大理石扶手为整体弯头时，扶手消耗量需扣除整体弯头的长度，设计不明确者，每只整体弯头按400mm扣除。
  2.硬木弯头、大理石弯头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四、暖气罩
  暖气罩(包括脚的高度在内)按边框外围尺寸垂直投影面积计算，成品暖气罩安装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五、浴厕配件
  1.大理石洗漱台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挡板、吊沿板面积并入其中，不扣除孔洞、挖弯、削角所占面积。
  2.大理石台面面盆开孔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3.盥洗室台镜(带框)、盥洗室木镜箱按边框外围面积计算。
  4.盥洗室塑料镜箱、毛巾杆、毛巾环、浴帘杆、浴缸拉手、肥皂盒、卫生纸盒、晒衣架、晾衣绳等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六、雨篷、旗杆
  1.雨篷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2.不锈钢旗杆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旗杆高度，按旗杆台座上表面至杆顶的高度(包括球珠)计算。
  3.电动升降系统和风动系统按套数计算。
  七、招牌、灯箱
  1.柱面、墙面灯箱基层，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
  2.一般平面广告牌基层，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正立面边框外围面积计算。复杂平面广告牌基层，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
  3.箱(竖)式广告牌基层，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基层外围体积计算。
  4.广告牌面层、灯箱面层，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展开面积计算。
  5.广告牌钢骨架以吨计算。
  八、美术字按设计图示数量计算。
  九、石材、瓷砖加工
  1.石材、瓷砖倒角按块料设计倒角长度计算。
  2.石材磨边按成型圆边长度计算。
  3.石材开槽按块料成型开槽长度计算。
  4.石材、瓷砖开孔按成型孔洞数量计算。
	










第十六章 拆除工程(0116)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墙体拆除：各种墙体拆除按实拆墙体体积以m3计算，不扣除0.30m2以内孔洞和构件所占的体积。
  二、钢筋混凝土构件拆除：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的拆除按实拆体积以m3计算，楼梯拆除按水平投影面积以m2计算。
  三、木构件拆除：各种屋架、半屋架拆除按跨度分类以榀计算，檩、椽拆除不分长短按实拆根数计算，望板、油毡、瓦条拆除按实拆屋面面积以m2计算。
  四、抹灰层铲除：楼地面面层按水平投影面积以m2计算，踢脚线按实际铲除长度以m计算，各种墙、柱面面层的拆除或铲除均按实拆面积以m2计算，天棚面层拆除按水平投影面积以m2计算。
  五、块料面层铲除：各种块料面层铲除均按实际铲除面积以m2计算。
  六、龙骨及饰面拆除：各种龙骨及饰面拆除均按实拆面积以m2计算。
  七、屋面拆除：屋面拆除按屋面的实拆面积以m2计算。
  八、铲除油漆涂料裱糊面：油漆涂料裱糊面层铲除均按实际铲除面积以m2计算。
  九、栏杆栏板、轻质隔断隔墙拆除：栏杆扶手拆除均按实拆长度以m计算。隔墙及隔断的拆除按实拆面积以m2计算。
  十、门窗拆除：拆整樘门、窗、门窗套均按樘计算，拆门、窗扇以扇计算。
  十一、金属构件拆除：各种金属构件拆除均按实拆构件质量以t计算。
  十二、管道及卫生洁具拆除：管道拆除按实拆长度以m计算。卫生洁具拆除按实拆数量以套计算。
  十三、灯具拆除：各种灯具、插座拆除均按实拆数量以套、只计算。
  十四、其他构件拆除：暖气罩、嵌入式柜体拆除按正立面边框外围尺寸垂直投影面积计算，窗台板拆除按实拆长度计算，筒子板拆除按洞口内侧长度计算，窗帘盒、窗帘轨拆除按实拆长度计算，干挂石材骨架拆除按拆除构件的质量以t计算，干挂预埋件拆除以块计算，防火隔离带按实拆长度计算。
  十五、开孔(打洞)：无损切割按切割构件断面以m2计算，钻芯按实钻孔数以孔计算。
  十六、建筑垃圾外运按实方体积计算。
  十七、墙面处理：打磨(凿毛)项目不分局部打磨(凿毛)或星点打磨(凿毛)，打磨(凿毛)面积均按全部打磨(凿毛)考虑，工程量按墙或天棚的净面积计算，扣除门窗洞口和大于0.3m2孔洞所占的面积。凿槽长度按实凿槽长度以m计算。
  十八、无损切割、绳锯切割工程量按截断面积以m2计算。

	















第十七章 措施项目(0117)
　



工程量计算规则
一、脚手架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则
  1.综合脚手架
  综合脚手架按设计图示尺寸以建筑面积计算。
  2.单项脚手架
  (1)外脚手架、整体提升架按外墙外边线长度(含墙垛及附墙井道)乘以外墙高度以面积计算。
  (2)里脚手架按墙面垂直投影面积计算。
  (3)计算内、外墙脚手架时，均不扣除门、窗、洞口、空圈等所占面积。同一建筑物高度不同时，应按不同高度分别计算。
  (4)独立柱按设计图示尺寸，以结构外围周长另加3.6m乘以高度以面积计算。
  (5)现浇钢筋混凝土梁按梁顶面至地面(或楼面)间的高度乘以梁净长以面积计算。
  (6)满堂脚手架按室内净面积计算，其高度在3.6m～5.2m之间时计算基本层，5.2m以外，每增加1.2m计算一个增加层，不足0.6m按一个增加层乘以系数0.5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满堂脚手架增加层=(室内净高-5.2)/1.2m
  (7)挑脚手架按搭设长度乘以层数以长度计算。
  (8)悬空脚手架按搭设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9)吊篮脚手架按外墙垂直投影面积计算，不扣除门窗洞口所占面积。
  (10)内墙面装饰脚手架按内墙面垂直投影面积计算，不扣除门窗洞口所占面积。
  (11)立挂式安全网按架网部分的实挂长度乘以实挂高度以面积计算。
  (12)挑出式安全网按挑出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3)大型设备基础脚手架，按其外形周长乘以垫层底面至外形顶面之间高度，以面积计算。
  (14)围墙脚手架，按其高度乘以围墙中心线，以面积计算，高度指室外设计地坪至围墙顶。不扣除围墙门所占的面积，但独立门柱砌筑用的脚手架也不增加。
  3.其他脚手架
  (1)电梯井架按单孔以座计算。
  (2)水平防护架，按实际铺板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3)垂直防护架，按设计室外地坪至最上一层横杆之间的搭设高度，乘以实际搭设长度，以面积计算。
  (4)卷扬机架，按其高度以座计算，定额是按高度在10m以内为准，超过10m时，按增高项目计算。
  (5)架空运输脚手架，按搭设长度以延长米计算。
  (6)斜道，按不同高度以座计算。
  (7)建筑物垂直封闭工程量按封闭面的垂直投影面积计算。
  (8)烟囱脚手架按不同高度以座计算，其高度以设计室外地坪至烟囱顶部的高度为准。
  (9)水塔脚手架按相应烟囱脚手架以座计算。
二、模板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则
1.现浇混凝土构件模板
  (1)现浇混凝土构件模板，除另有规定者外，均按模板与混凝土的接触面积(不扣除后浇带所占面积)计算。
  (2)现浇钢筋混凝土柱、梁、板、墙的支模高度是指设计室内地坪至板底、梁底或板面至板底、梁底之间的高度，以3.6m以内为准。超过3.6m部分模板超高支撑费用，按超过部分模板面积，套用相应定额乘以1.2的n次方(n为超过3.6米后每超过1米的次数，若超过高度不足1.0m时，舍去不计)。支模高度超过8米时，按施工方案另行计算。
  以柱为例，支撑高度超过3.6m工程量为(柱高-3.6)×边长之和，套用相应定额乘以的系数为：
  ①当柱高≥3.6且<4.6时，n=0，超过高度不足1.0m时，舍去不计；
  ②当柱高≥4.6且<5.6时，n=1，套用相应定额乘以系数1.2；
  ③当柱高≥5.6且<6.6时，n=2，套用相应定额乘以系数1.44；
  ④当柱高≥6.6且<7.6时，n=3，套用相应定额乘以系数1.728；
  ⑤当柱高≥7.6且<8时，n=4，套用相应定额乘以系数2.704。
  (3)基础
  ①有肋式带型基础，肋高(指基础扩大顶面至梁顶面的高)≤1.2m时，合并计算；>1.2m时，基础底板模板按无肋带型基础项目计算，扩大顶面以上部分模板按混凝土墙项目计算。
  ②独立基础：高度从垫层上表面计算到柱基上表面。
  ③满堂基础：无梁式满堂基础有扩大或角锥形柱墩时，并入无梁式满堂基础内计算。有梁式满堂基础梁高(从板面或板底计算，梁高不含板厚)≤1.2m时，基础和梁合并计算；>1.2m时，底板按无梁式满堂基础模板项目计算，梁按混凝土墙模板项目计算。箱式满堂基础应分别按无梁式满堂基础、柱、墙、梁、板的有关规定计算。地下室底板按无梁式满堂基础模板项目计算。
  ④设备基础：块体设备基础按不同体积，分别计算模板工程量。框架设备基础应分别按基础、柱以及墙的相应项目计算；楼层面上的设备基础并入梁、板项目计算，如在同一设备基础中部分为块体，部分为框架时，应分别计算。框架设备基础的柱模板高度应由底板或柱基的上表面算至板的下表面；梁的长度按净长计算，梁的悬臂部分应并入梁内计算。
  ⑤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套孔以不同深度以数量计算。
  (4)构造柱均应按图示外露部分计算模板面积。带马牙槎构造柱的宽度按马牙槎最宽处计算。
  (5)现浇混凝土墙、板上单孔面积在0.3m2以内的孔洞，不予扣除，洞侧壁模板亦不增加；单孔面积在0.3m2以外时，应予扣除，洞侧壁模板面积并入墙、板模板工程量以内计算。
  对拉螺栓堵眼增加费按按实际发生部位的墙面、柱面、梁面模板接触面计算工程量。
  (6)现浇混凝土框架分别按柱、梁、板有关规定计算；附墙柱突出墙面部分按柱工程量计算；暗梁、暗柱并入墙内工程量计算。
  (7)挑檐、天沟与板(包括屋面板、楼板)连接时，以外墙外边线为分界线；与梁(包括圈梁等)连接时，以梁外边线为分界线；外墙外边线以外或梁外边线以外为挑檐、天沟。
  (8)现浇混凝土悬挑板、雨篷、阳台按图示外挑部分尺寸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挑出墙外的悬臂梁及板边不另计算。
  (9)现浇混凝土楼梯(包括休息平台、平台梁、斜梁和楼层板的连接的梁)，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如两跑以上楼梯水平投影有重叠部分，重叠部分单独计算水平投影面积。不扣除宽度≤500mm楼梯井所占面积，楼梯的踏步、踏步板、平台梁等侧面模板不另行计算，伸入墙内部分亦不增加。当整体楼梯与现浇楼板无梯梁连接时，以楼梯的最后一个踏步边缘加300mm为界。
  (10)混凝土台阶不包括梯带，按图示台阶尺寸的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台阶与平台连接时其投影面积应以最上层踏步外沿加300mm计算。台阶端头两侧不另计算模板面积；架空式混凝土台阶按现浇楼梯计算；场馆看台按设计图示尺寸，以水平投影面积计算。
  (11)凸出的线条模板增加费，以凸出棱线的道数分别按长度计算。
  (12)后浇带模板按与混凝土的接触面积计算。
  2.现场预制混凝土构件模板
  预制混凝土模板按模板与混凝土的接触面积计算，地膜不计算接触面积。
  3.构筑物混凝土模板
  (1)贮水(油)池、贮仓、水塔按模板与混凝土构件的接触面积计算。
  (2)大型池槽等分别按基础、柱、墙、梁等有关规定计算。
  (3)液压滑升钢模板施工的烟筒、水塔塔身、筒仓等，均按混凝土体积计算。

三、垂直运输工程
工程量计算规则
1.建筑物垂直运输机械费，区分不同建筑物结构及檐高按建筑面积计算。地下室建筑面积与地上建筑面积分别计算。地下室项目，按全现浇结构30米内相应项目的80％计算，地上部分套用相应高度的定额项目。
    2.本章按泵送混凝土考虑，如采用非泵送，垂直运输费按以下方法增加：相应项目乘以非泵送混凝土数量占全部混凝土数量的百分比，再乘以调整系数10％。
四、建筑物超高增加费
工程量计算规则
建筑物超高增加费按建筑物的建筑面积计算，均不包括地下室部分。
五、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
  工程量计算规则
 1.大型机械设备安拆费按台次计算。
 2.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费按台次计算。
 六、施工排水、降水
  工程量计算规则
  1.轻型井点、喷射井点排水的井管安装、拆除以根为单位计算，使用以套／天计算；真空深井、直流深井排水的安装拆除以每口井计算，使用以每口井／天计算。
 2.使用天数以每昼夜(24h)为一天，并按确定的施工组织设计要求的使用天数计算。
 3.集水井按设计图示数量以座计算，大口井按累计井深以长度计算。
七、临时设施项目
工程量计算规则
  1.地面硬覆盖，按覆盖面积乘以覆盖厚度以体积计算。
  2.现场整体临时围挡，按安装垂直投影以面积计算。
  3.分解计算的临时围挡及临时大门，钢结构柱、支撑部分按整体用钢量以重量计算；砖柱部分按砌筑量以体积计算；围挡面板、门扇按垂直投影以面积计算。
  4.临时建筑按安装尺寸以建筑面积计算。
  5.临时管线，按敷设长度按延长米计算；临时配电箱以台计算。
八、冬期施工措施费
  工程量计算规则
  1.暖棚搭设：分暖棚墙体搭设与棚顶搭设，按实际搭设暖棚墙与棚顶的外表面积以100m2为计量单位计算。
  2.混凝土外加剂：根据确定的施工方案，混凝土需要加入的外加剂种类，实际温度，执行相应定额项目，按每立方米混凝土为计量单位计算。
  3.供热系统安装与拆除：临时锅炉、暖风机安装与拆除费用按套为计量单位，其设备价值分五次摊销另计；供热管道、光排管散热器以10m为计量单位。
  4.供热设施费：按暖棚搭设的底面积，以100天为计量单位计算。
  5.照明设施安装与拆除：按暖棚搭设的底面积，以100m2为计量单位计算。
  6.人工、机械降效：按冬期施工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的人工和机械费分别乘以相应的降效系数计算。




	

	



